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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思考

多元，但由于物价水平特别是农资价格

大幅上升，实际补贴额大打折扣，且远

低于欧美、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数百元

甚至上千元的亩均补贴。二是补贴范围

没有囊括所有粮食种植耕地。不少地区

按计税面积核定对农户的补贴，以前逃

避税费等因素形成的“黑地”以及新增

耕地享受不到补贴政策。三是补贴对象

不合理。粮食补贴仍补给了原土地承包

户,真正的种粮大户却没有得到应有的

补贴。

（二）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等专项

补贴操作机制不健全。农机补贴办理程

序繁琐，部分地区农户申购补贴需要到

乡镇申请，县级录入申请，公示，县级

农机和财政盖章，购机，供货表上盖章

确认等多个流程，办理成本高。且每年

的农机购置补贴方案是自上而下层层

下达，配套的补贴结构、补贴资金和补

贴产品目录都会有所调整，加之地方主

管部门的衔接，补贴方案颁布往往被延

后，与农户正常生产无法衔接，以致影

响到农户春耕。如每年4月初农民开始

整地，农机购置补贴目录4月末5月初

才发布，影响了农民购买拖拉机、播种

机等春天整地作业机械。关于良种补

贴，目前多数省区通过农户的“一卡通”

账户直接补贴给农户，无论农户种植的

是何种品种，种子来源是自留还是购

买，只要种植作物就给予补贴，失去了

良种补贴的作用和意义。客观来讲，良

种补贴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并不算太明

显，增加的转移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在

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例较小。其次，

缺乏配套工作经费。强力宣传发动、科

学培训指导、印制补贴清册、核实上报

面积、强化督导检查等是确保良种补贴

工作顺利开展的必要前提和保障，这些

工作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和一定的配套经

费予以保障。以核实上报面积为例，每

年需根据种植时节至少统计核实2—3

次，每次核实统计都要深入农户调查、

张榜公示、登记造册、汇总核实，时间

紧、次数多、任务重，占用了相当多的

精力和时间，给基层部门带来了巨大的

工作压力和经费支出，行政成本非常

高。再次，农民监督负担卡的内容设计

过于复杂，一般涉及三年的数据，并分

夏秋两季作物面积填写，大部分农民不

明白填写内容反映的信息，监督卡的作

用几乎流于形式。最后，良种补贴同农

机补贴一样，在实际执行时也比较晚。

良种补贴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与农时关

系密切，但实际不少地区上级下达实施

方案相对农时往往滞后，其良种增产的

目标便难以达到。

 （三）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没有打破

“产粮大县、财政穷县”怪圈。中央财政

对产粮大县的财政奖励一方面覆盖面较

小，无法对所有主产区进行转移支付，

另一方面奖励数额较低，也无法弥补主

产区由于发展权利丧失导致的机会成

本。同时，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中央和

地方分担比例不合理，涉农投入各项硬

性配套投入较多，县级政府对资金的使

用缺乏灵活性，使得粮食主产区 “产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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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主产区包括河北、河南、

黑龙江、吉林、辽宁、湖北、湖南、江苏、

江西、内蒙古、山东、四川、安徽13个

省区。近二十年来，这些省区以40%的

国土面积和64.1%的耕地面积，提供了

全国75.5%的粮食、80.7%的油料和80%

以上的商品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

突出的贡献。但粮食为弱势产业，粮食

主产区为此也做出了许多牺牲。粮食主

产区将大量耕地用于粮食生产，实际上

对二三产业用地产生了挤出效应，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二三产业的发展，也就

限制了主产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财

政收入的增加。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

农业补贴政策，但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

并不高，粮食主产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仍呈逐步扩大之

势。因此，研究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

机制，探讨在合理的生产成本下，使农

民获得与从事其他生产大致相当的平均

收益，使主产区能够获得与其对粮食安

全贡献相一致的补偿，对提高农民和主

产区政府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保障

国家长期粮食安全有重要意义。

一、现行粮食主产区利益补

偿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等

普惠性的综合性收入补贴力度不足。一

是补贴标准仍然偏低。补贴额在大多数

省区虽呈逐年上升趋势，2011年达到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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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县、财政穷县”的困境仍然存在，产

粮大县与工业县之间的经济发展和收入

差距仍呈扩大趋势。

（四）产销区利益不平衡，缺乏横

向协调机制。一是主销区的农民直接

补贴高于主产区。粮食调出省的粮食

直接补贴资源来源于粮食风险资金，由

于这些省都是欠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少

负担重，粮食主销区大都是发达省份，

财力充足，在粮食省长负责下，给予农

民的粮食直接补贴标准往往要比主产

区高出数倍。这样导致产销区种粮农

民所得利益不平衡。二是粮食调出区

在确保粮食安全责任的同时，没有获得

相应的利益。从表面上看，粮食调出区

可以多得中央的粮食补贴和农业投入，

但得到补贴越多，地方政府配套基金也

越多。且由于每斤商品粮都含有主产

区政府的补贴，当生产的粮食调往主销

区时，这部分补贴也随之调入粮食主销

区，形成“穷省”补贴“富省”的不合理

现象。

二、完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

机制的建议

（一）明确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主

体。一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主产区

“超额”承担粮食安全保障义务的制度

设计者，是全国性公共产品最有效率的

供给者，同时中央政府的属性是全体社

会成员的代表，所以中央政府应作为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主体，中央财政

理应为主产区的利益损失买单。二是

粮食主销区。主销区由于可以从主产

区调入粮食满足需求，因而可以将更多

土地用于高收益的用途，促进了主销区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即主销区从主产

区粮食生产中获益，但并未支付成本，

因此主销区应该作为利益补偿的主体。

对于粮食主产区生产的粮食，主销区应

按每年实际调出数量给予一定的补偿，

多调多得，少调少得，这部分资金可作

为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改造和完善制约

粮食生产发展的基础条件。另外，需要

强调的是主产区政府不应作为利益补

偿的主体，不应为中央财政支出承担配

套责任。主产区由于将大量土地用于

粮食生产，限制了主产区二三产业的发

展。同时，主产区政府还承担了与粮食

生产相关的以农业基础设施为代表的

大量公共投资。即主产区政府承担了

与粮食生产相关的成本，损失了部分发

展收益，却不能从粮食生产中获得收

益。因此，主产区政府不应作为利益补

偿的主体，而应作为利益补偿客体，也

就是说利益补偿应取消主产区地方资

金配套要求。

（二）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对粮食主

产区的支持政策。一是提高补贴标准

和扩大补贴范围。补贴标准要与物价水

平、农资价格、粮食生产人工成本及其

他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保持同步性增长。

对主产区的玉米、水稻、大豆、马铃薯

等应给予全面良种补贴，以利于提高粮

食产量和质量。对以前计税时漏报的耕

地以及近年来开垦的耕地重新核实，以

实现粮食补贴对全部耕地全覆盖。及时

调整和加大农机补贴的种类与数量，如

日常推广普及的烘干机、插秧机、秸杆

粉碎机等也应列入补贴范围。二是改变

目前普惠制的粮食直补方式，实行“产

补”挂钩模式，由单纯根据种粮面积补

贴，变为依照种粮面积和向国家出售商

品粮数量和质量的补贴方式，使粮食补

贴向粮食主产区、种粮大户、种粮能手

倾斜。三是按照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

相应地增加粮食风险基金的数量，以扩

大粮补总量，同时提高粮食风险基金中

用于粮食主产区经济补偿的比例。四是

核销粮食主产区粮食部门的历史挂账，

使每年用于支付利息的部分资金腾出

来，用于增加粮食生产和调控中的补贴

总量。粮食主产区县级粮食储备所需要

的各种设施投入和利息价差等，应统一

由中央财政负担。五是简化补贴手续，

归并补贴项目，把农资综合补贴合并成

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的补贴，具体办法根

据上一年的粮食生产物质成本上升情况

及当年预测，确定补偿总额。六是加大

对粮食核心产区的扶持力度。粮食核心

产区具有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大、基础条

件好、生产水平高、商品粮调出量大的

特点，是主产区粮食生产的核心区域，

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更在一般

主产区以上。因此，粮食主产区利益补

偿应重点向粮食核心产区倾斜，要在国

家主体功能区划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

核心产区的范围，以便各类资源真正向

核心区集中，通过支持核心产区发展，

以点带面，推动我国粮食安全水平全面

提高。

（三）加快构建以利益补偿基金为

核心的补偿机制。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

基金是指由中央政府、粮食主销区政府

和社会等粮食安全受益主体共同出资，

设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基金。在资金

来源上，中央政府每年从财政收入中提

取部分资金；粮食主销区由于经济发

达，土地出让收益高，每年从土地出让

金中提取部分资金；社会则主要通过

社会捐赠等方式筹集。且在基金建立以

后，必须通过合理的运作，实现基金的

保值增值。补偿基金主要用于粮食主产

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投资，及

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资金补偿金额

的确定以补偿面积和单位面积耕地补

偿金额为依据，需考虑主产区自给自足

的粮食需求与超额贡献所造成的机会

成本两个因素，即补偿面积应为实际粮

食播种面积减去必要粮食播种面积，单

位面积耕地补偿金额应为粮食主产区

耕地用于其他用途所能产生收益与耕

地用于粮食生产所获得的现实收益之

间的差额。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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